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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9 年修订）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严格教学秩序，落实课堂考勤制度，严明学习纪

律，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和完成学校各项教育教学活动，促进学生

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 

第二条  学生应明确学习目的，端正学习态度，努力学习，

刻苦钻研，积极进取。各院系及任课教师应对学生严格要求，加

强管理，倡导明德、勤奋、严谨、求实、诚信、开拓、创新的良

好学风。   

第三条  学生必须自觉遵守学习纪律，按照学校教育教学计

划的规定参加各项教育教学活动。  

第二章  请假制度 

第四条  学生因病或其他原因不能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

的活动时，须事先由学生提出书面请假申请并获得批准，否则按

旷课处理。  

第五条  学生请病假应当持有校医院或二级甲等以上医院

诊断证明。请假三日（含）以内的，由学生班主任审批；请假超

过三日的，须经学院（系）主管领导审批。如遇突发急病等不可

抗力特殊情况，不能事前请假者，应当及时持相关证明办理补假。 



- 3 - 

第六条  学生一般不得请事假。如确有特殊情况，必须报学

院（系）或相关单位审批。请假一日（含）以内的，由学生班主

任审批；请假一日以上一周（含）以内的，由学院（系）主管领

导审批；请假一周以上的，学院（系）审批后，研究生还需研究

生院审批，本科生还需教务处审批，国际学生还须经国际交流处

留学生办公室审批。  

第七条  学生书面请假申请办理完成后向任课教师请假时

应出具请假条原件和复印件，复印件交任课教师，原件交学院

（系）教务部门留存备查，国际学生还须将请假条复印件交国际

交流处留学生办公室备案。学生请病假、事假，期满后应当向批

准人或者学院（系）销假。 

 

第三章  课堂考勤制度 

第八条  课堂考勤由任课教师负责，任课教师可根据本办法

之原则、课堂规模、授课方式等综合确定课堂考勤形式及出勤记

录方式，课堂考勤可在助教或班干部协助下完成。 

第九条  学校教学管理部门可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记录

和监控课堂考勤及课堂纪律。 

第十条  学生课堂考勤、课堂纪律情况和课堂互动表现计入

平时学习成绩，一门课程累计缺课达到课程总课时四分之一及以

上，该门课程平时成绩以0分计；累计缺课达到课程总课时三分

之一及以上，取消该门课程考试考核资格，课程总评成绩以0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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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。 

第十一条  对于旷课的学生，任课教师及学生所在学院（系）

首先应给予学生批评教育，经批评教育仍无改进继续旷课者，根

据旷课总课时数按照《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违纪处分管理办法》

（2018-2019学年校政字28号）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纪律处分。 

 

第四章  课堂纪律与考试纪律 

第十二条  学生应严格遵守课堂纪律，不得旷课、迟到和早

退。 

第十三条  学生应专心听课，不得随意交谈、进食、出入教

室或做其他与课堂教学无关的行为。 

第十四条  如未经任课教师同意，学生在课堂上不得擅自使

用手机等电子设备。 

第十五条  对于违反课堂纪律的学生，任课教师和学生所在

学院（系）应当对其批评教育；经批评教育仍无改进或者情节严

重者，应当由学生所在学院（系）向学生处、教务处、研究生院

报告，并按《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违纪处分管理办法》（2018-2019

学年校政字28号）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纪律处分。  

第十六条  学生应按时完成任课教师布置的作业、课外阅读

及其他学习任务，按时参加任课教师安排的习题课、研讨课和实

验实践活动，不能按时完成作业或者缺席习题课、研讨课、实验

实践活动达三分之一及以上者，该门课程平时成绩以0分计。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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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作业以及课程习作，出现违背学术诚信和学术道德行为规范

的，依情节轻重按照违反学术规范行为给予相应纪律处分。 

第十七条  学生须按时参加课程考试，严格遵守考试纪律。

因病、因事不能参加考试者，需出具相关证明，并需在考试前按

相关规定办理缓考手续，获得批准后按要求按时参加缓考。擅自

缺考、违反考场纪律或考试作弊者，该门课程的考试成绩以0分

计，并视其情节及态度，依据《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违纪处分管理

办法》（2018-2019学年校政字28号）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纪律处

分。 

第五章  附 则 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和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中国人民大学学

生学习纪律及考勤管理办法》（2005-2006学年校政字17号）同时

废止。其他文件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 

 




